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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6日，伊犁州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哈拉哈西特村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程环保）内，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2.1096万元，新源县涉及事故瞒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2025年2月17日，伊犁州人民政府组织州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改委、住建局、总工会等部门成立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是一起因现场一名员工在检修由北向南的窑车，另一名摆渡车操作人员未注意摆渡车东北侧的窑车检修人员，启动摆渡车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导致摆渡车挤压窑车检修人员胸部造成当场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一般车辆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14354][bookmark: _Toc18333][bookmark: _Toc13436][bookmark: _Toc13057]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1163][bookmark: _Toc12559][bookmark: _Toc509][bookmark: _Toc21440]（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嘉程环保位于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哈拉哈西特村西南侧约1.2千米处。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9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程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5MA77C4EA3N，经营范围为页岩多孔砖的生产及销售，企业注册资本：500万元，该公司程某持股比例100%。该公司设计年工作日数约250日，每天工作8小时，总劳动定员70人，其中黏土剥离10人，车间生产人员54人，管理及后勤人员6人，实际工作人员66人。
[bookmark: _Toc16741][bookmark: _Toc24800][bookmark: _Toc610][bookmark: _Toc16617]（二）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
2023年3月18日，嘉程环保66名工人入厂，并于2023年4月10日完成检维修，开始正常生产。法定代表人程某负责全面管理。该事故发生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建立了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齐全，均已经过培训学习考核取得了考核资格证，已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在复工复查前已对全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设备检维修操作人员均持证作业，设备试运行正常无异常情况出现，复工复产前已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排查，并整改完成。
[bookmark: _Toc31518][bookmark: _Toc22677][bookmark: _Toc24321][bookmark: _Toc17189]（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嘉程环保与李某某于2023年4月1日签订《嘉程环保建材操作工岗位劳务合同》，从事摆渡车操作工岗位，为普通工种，工资5500元/月。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给李某某购买雇主责任险，保期自2023年2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保费647元。
[bookmark: _Toc9443][bookmark: _Toc27485][bookmark: _Toc23832][bookmark: _Toc8557]（四）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新源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一是强化政策学习与工作部署。在集中学习会上深入组织学习国家、自治区非煤矿山、矿山安全管理方面的重要文件精神，并结合本县实际，做出全面且针对性强的工作安排与部署。二是完善制度文件指导工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相关文件，为相关行业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提供指导依据。三是组织会议研究部署安全工作。积极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及安全生产专项治理等会议，在会议中对安全生产工作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决策部署。四是领导实地检查督促整改。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县领导多次赴重点行业领域进行实地检查指导，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与建议，并督促监管行业部门持续跟进，帮扶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一是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年初与非煤矿山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书》，以明确、具体的条款规定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中的主体责任事项，促使企业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二是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依据年初制定的执法检查计划，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同时，为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的专业性与精准性，聘请自治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对非煤矿山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三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组织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等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分析安全生产形势，通过会场的详细安排部署、会后发送工作提醒函以及利用微信工作群发布工作提示等多种方式，用多种方式督促企业充分发挥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力度。四是严格复工复产验收。把控非煤矿山复工复产验收关，落实准入制度。结合执法计划，对申请复工复产的非煤矿山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复查。对于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的企业，一律不准予复工复产。2023年4月26日对嘉程环保进行安全检查，下达执法文书1份，排查隐患12项，立查立改3项，限期整改9项，5月10日对该砖厂进行复查，隐患已整改完毕，做到了隐患闭环管理。五是开展安全教训培训。指导各砖厂扎实开展复工复产前、生产旺季期间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指导各砖厂加强特殊作业的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作业票审批制度，做好作业风险告知、安全交底和现场安全监护等。六是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事故发生后，组织8家砖厂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分析提出有效防范措施，并在各砖厂推广执行。
3.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党委、政府。一是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协同行业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每季度对属地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隐患检查。在重点节日、重点时段，进一步加强对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监督包保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配合事故调查处置。协助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开展事故的初期处置和救援等工作，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联动。
[bookmark: _Toc25265][bookmark: _Toc23490][bookmark: _Toc9861][bookmark: _Toc19258]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11130][bookmark: _Toc24807][bookmark: _Toc926][bookmark: _Toc6868]（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6月16日15时15分左右，嘉程环保员工李某某和赛某某（肇事人员，以下用简称）交接换班，换班完成后李某某（受害人）在检修由北向南的窑车，摆渡车操作工赛某某未注意摆渡车东北侧的李某某，启动摆渡车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导致摆渡车挤压李某某胸部造成当场昏迷。事故发生后，15时23分左右，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程某向属地新源县别斯托别乡政府及别斯托别乡派出所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5时25分左右，程某向新源县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305133504]
图1事故现场图
[bookmark: _Toc13367][bookmark: _Toc2633][bookmark: _Toc11005][bookmark: _Toc19004]（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该事故发生后，现场员工立即组织施救，并向嘉程环保主要负责人程某报告，2023年15时20分左右，主要负责人程某安排工人驾驶汽车将昏迷的李某某送往县人民医院；15时22分左右，该公司临时工苏某某和石某某将李某某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15时35分左右，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开始抢救；16时5分左右，经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3307][bookmark: _Toc32608][bookmark: _Toc9308][bookmark: _Toc15744]（三）应急救援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员工立即组织施救，并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报告，公司主要负责人迅速安排工人驾驶汽车将昏迷的伤者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公司主要负责人通过电话向属地乡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迅速报告。乡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维护现场秩序，调配人员力量，对现场受伤人员实施救援。
事故发生后，新源县人民政府指定新源县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开展调查。
[bookmark: _Toc4685][bookmark: _Toc24132][bookmark: _Toc29828][bookmark: _Toc7141]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132.1096万元。
[bookmark: _Toc19623][bookmark: _Toc4292][bookmark: _Toc22395][bookmark: _Toc2258]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26241][bookmark: _Toc24042][bookmark: _Toc3874][bookmark: _Toc8654]（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bookmark: OLE_LINK2]1.直接原因。嘉程环保员工赛某某思想麻痹，操作由西向东行驶的摆渡车在运送砖坯状态时，未在作业区域周围设置安全警示装置，在摆渡车运行前未按规范对摆渡车运行前方的安全进行确认，违规操作摆渡车由西向东行驶，导致未及时发现检修的李某某，继续由西向东操作摆渡车，造成正在检修由北向南的窑车的李某某胸部挤压，使其当场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
2.间接原因。（1）嘉程环保对员工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教育培训不到位，员工对岗位规程不熟悉。（2）嘉程环保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低、安全意识淡薄。（3）嘉程环保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法定代表人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在作业环境周围设置安全警示设备，安全管理存在漏洞。
[image: 图片1]
图2现场平面图
[bookmark: _Toc68][bookmark: _Toc8457][bookmark: _Toc1279][bookmark: _Toc30216]（二）事故性质
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8024][bookmark: _Toc21521][bookmark: _Toc26410][bookmark: _Toc20115]五、事故发生企业主要问题
嘉程环保未落实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管理措施消除摆渡车运行安全隐患。嘉诚环保法人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未督促检查本单位摆渡车运行安全，对“三违”行为未及时消除。
[bookmark: _Toc2881][bookmark: _Toc8763][bookmark: _Toc16815][bookmark: _Toc23336]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1720][bookmark: _Toc6309][bookmark: _Toc19759][bookmark: _Toc28757]（一）属地政府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新源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
一是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仅指定新源县应急管理局独立进行调查。二是未要求和督促相关部门按程序上报事故信息。三是安全工作决策效应不明显。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及安全生产专项治理等会议，在会议中对安全生产工作内容进行了决策部署，在确保落地见效方面不显著。四是检查督促问题整改成效不显著。针对非煤矿山领域的安全生产实地检查指导过程中发现的短板与不足，提出整改意见与建议，以整改促落实，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提升方面效果不显著。
2.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党委、政府。
在加强对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检查力度，监督包保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能力不足，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方面力度不够。​
[bookmark: _Toc31219][bookmark: _Toc11521][bookmark: _Toc29857][bookmark: _Toc20323]（二）行业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方面存在薄弱环节。针对年初与非煤矿山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书》，在实际工作中督促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中落实主体责任事项，促使企业强化责任意识，积极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方面，跟踪督办力量不足。二是安全隐患排查未达到专业性与精准性。针对非煤矿山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不深入、不精准、不全面，存在短板，发现问题能力不足，未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三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方面效果不明显。利用会议、发送工作提醒函以及利用微信工作群发布工作提示等多种方式，组织督促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发挥主体责任，在具体落实环节效果不明显。四是复工复产验收把关不严格。对申请复工复产的非煤矿山的检查复查，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措施不够有效。事故发生前的4月26日曾对嘉程环保进行安全检查，采取了下达执法文书，排查隐患，立查立改，限期整改等手段，5月10日对该企业进行复查，显示隐患已整改完毕，直至6月16日发生事故，说明发现隐患能力不足，未实现闭环管理。五是督促企业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力度不够。指导各企业扎实开展复工复产前、生产旺季期间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员工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指导各企业加强特殊作业的安全监管等方面力度不够。
[bookmark: _Toc16950][bookmark: _Toc21500][bookmark: _Toc5370][bookmark: _Toc2921]（三）事故瞒报所涉及的问题
事故发生后，15时23分左右，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程某向属地新源县别斯托别乡政府及别斯托别乡派出所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5时25分左右，程某向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电话报告事故情况，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接到企业事故报告后，第一时间向县委分管领导进行了汇报。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未依法依规上报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15592][bookmark: _Toc28849][bookmark: _Toc20133][bookmark: _Toc8309]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8553][bookmark: _Toc1874]（一）对嘉程环保的行政处罚
作为事故发生单位，未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存在的“三违”作业行为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footnoteRef:0]]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的规定，因该公司在受到疫情影响企业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在事故发生后仍积极开展赔偿事宜，且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并主动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已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单位处30万元（叁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31839][bookmark: _Toc31272]（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1人）
[bookmark: OLE_LINK1]赛某某，男，群众，嘉程环保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思想麻痹、缺乏遵章守法的自觉性。摆渡车运行期间未按照公司制度对摆渡车周围进行安全检查，盲目操作，致使窑车检修人员李某被挤压死亡，当场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2]]、五十八条[[footnoteRef:3]]。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footnoteRef:4]]之规定，对其执行行政处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5]]之规定，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3: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4: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bookmark: _Toc21752][bookmark: _Toc18808]（三）建议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员（2人）
1.程某，女，嘉程环保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有效履行法定安全管理责任，未采取管理措施消除摆渡车运行时存在的安全隐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摆渡车运行安全。对外包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footnoteRef:6]]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7]]之规定。已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对法定代表人程某处2022年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处8000元（捌仟元整）的行政处罚（2022年该公司因疫情影响未正常生产）。 [6: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向某某，男，嘉程环保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组织进行本单位的隐患排查工作中存在缺项，事发时，本人不在现场，没有及时发现现场操作中存在的隐患，未及时进行处理，致使现场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无人监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三、五、六项[[footnoteRef:8]]规定。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9]]规定，《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自由裁量基准》）第4.5.1[[footnoteRef:10]]、第4.5.2[[footnoteRef:11]]之规定，执行行政处罚。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并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8: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 []]《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自由裁量基准》）4.5.1：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处罚。一般事故，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  [11: []《自由裁量基准》4.5.2：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并处罚款处罚。一般事故处上一年年收入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
] 

[bookmark: _Toc10446][bookmark: _Toc17887]（四）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李某某，男，嘉程环保员工。在交接换班后从事窑车检修作业，未将摆渡车停放在安全检修位置，违规站在摆渡车一侧继续进行检修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鉴于其本人在事故中被致死，免于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3114][bookmark: _Toc24304][bookmark: _Toc21799][bookmark: _Toc18943][bookmark: _Toc23879]（五）对党政机关责任人员处分建议（4人）
[bookmark: _Toc1107][bookmark: OLE_LINK3]1.崔某某，男，中共党员，时任新源县应急局矿监科科长，履行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职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力度不够，对事故企业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footnoteRef:12]]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12: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一）党的领导弱化，“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六）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成恶劣影响的；（八）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领导巡视巡察工作不力，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走过场、不到位，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十一）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八条：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通报。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二）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依据规定合并使用。问责方式有影响期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2.夏某某，男，中共党员，时任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负有监督检查责任，对辖区企业进行安全检查时未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3.何某，男，中共党员，时任新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执法大队大队长，分管矿山工作，对辖区矿山安全风险研判不足，统筹指导不够，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4.奴某某，男，中共党员，新源县委常委。协助县委主要领导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分管应急管理局。作为新源县委应急管理工作分管领导，未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矿山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研判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薄弱环节。同时，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仅在属地范围内处置，未督促行业部门按规定上报事故信息。对事故发生及未按规定上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footnoteRef:13]]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13: []《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四条：党政领导干部在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一）未按规定履行本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规定职责的；（三）对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四）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
第七十五条：对存在本细则第七十四条情形的责任人员，应当根据情况采取通报、诫勉、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或者处分等方式问责。] 

[bookmark: _Toc17657][bookmark: _Toc6778][bookmark: _Toc24753][bookmark: _Toc2599]八、对有关部门的处理建议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14]]之相关规定，按照管理权限，事故调查组对新源县嘉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瞒报事故有关部门作出如下问责建议：责成新源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党组分别向自治州党委、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责成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向新源县政府党组作出深刻检查；责成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党委、政府分别向新源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 [14: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检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bookmark: _Toc6041][bookmark: _Toc22001][bookmark: _Toc14037][bookmark: _Toc12058]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新源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风险预估预判管控到位，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一）企业要积极落实主体责任。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关规定，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完善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特别是加大临时雇佣人员及文化程度低的员工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力度，确保员工上岗前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应急处置等知识技能。
（二）行业监管部门要强化履职尽责。行业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主管职责，举一反三，对全县工矿商贸企业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立查立改，通过加强执法，要督促、倒逼企业尽职尽责到位。
（三）属地政府要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县、乡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分级负责的要求，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加大辖
区内企业安全检查力度，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全方位加强警示教育。组织其他同类企业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严格执行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为重点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每个人。定期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消除。
（五）依法依规严格事故报告。新源县要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联网直报的相关规定，规范事故报告内容，按规定及时报告各类事故信息。禁止层层加码，确保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坚决杜绝迟报和瞒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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